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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及香港留學生會等團體昨
日舉辦講座，由譚惠珠及周融主講，解釋「佔中」

的違法本質，及一旦成事會對本港社會帶來的影響。

英國有案例 犯法必定罪

譚惠珠在講座上分別從《基本法》及本地法律方面，
向學生分析「佔中」的違法本質。她援引了英國的案例
指，有英國反核示威者聲言為和平示威，衝進當地的軍
事基地，結果全被拘捕及被法院判處有罪，因為他們明
知是軍事禁區仍闖進去，已經有犯罪意圖，並非口中聲
稱行動和平就等同合法，情況就與「佔中」類似。
她解釋，「佔中」有如阿米巴變形蟲，現在未定形，

每日都在改變，倘「佔中」最終在實行時，不阻礙其他
人，還是大有可能合法進行的，但「佔中」發起人已聲

言要癱瘓中環，此舉涉及蓄意阻擋他人，已非法律保障
的集會自由一部分，加上有關活動難免會有其他人「騎
劫」，屆時一旦出現混亂，定難以「合法」下去，並有
可能涉及干犯《簡易治罪條例》等有關規定。

必須尊重基本法人大決定

譚惠珠希望有意參與「佔中」者要想清楚，不要以身

試法，並表示中央對政制問題有決定權，本港社會各方
應尊重《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對行政長官普選的決
定，兼顧「均衡參與」及各階層利益，「這些原則不會
因普選而放棄」。
出席同一講座的「幫港出聲」發起人周融指出，「佔

中」發起人戴耀廷等聲言，他們參考的是以美國已故黑
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為藍本，發起「公民抗命」，但

馬丁路德金當年之所以發起「公民抗命」，是要挑戰阿
拉巴馬州嚴重的種族歧視問題，以「公民抗命」來「控
訴」、「懲罰」白人種族主義的不公，而「佔中」的結
果，卻是「懲罰香港人」，此舉等同將港人比作當年
的白人種族主義者，甚至是「3K黨」：「如果佢 認
為中央政府令香港冇 『真普選』，又點解要針對香
港人⋯⋯『佔中』懲罰香港人合理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煽動

「佔領中環」爭取他們口中的「真普選」，更屢

屢淡化其違法本質，試圖誘使年輕人甚至未成

年學生參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昨日在一講座上從法理上分

析，儘管「佔中」者聲稱「和平」，但「佔中」

以癱瘓中環、蓄意阻擋他人為目的，有可能干

犯《簡易治罪條例》等相關法例，希望有意參

與「佔中」者要想清楚，不要以身試法。「幫

港出聲」發起人周融則批評，「佔中」是要

「懲罰香港人」，所為並不合理。

李飛 普選談

癱瘓中環擾民「佔中」違法須三思
譚惠珠：口稱和平難逃罪責 周融：「懲罰港人」不合理

—李飛記者會發言及回應記者提問

港依法落實普選 中央有信心
謝謝各位，過一會我還要到機場趕航班，走之前我很

樂意在這兒跟大家見一面。前幾天，我看到大家很辛
苦，我走到哪，大家就跟到哪，而且在酒店門口我看到
幾乎24小時都有記者守在這兒。承蒙大家對我這麼關
注，而且就我那些講話作了非常充分的報道，和及時的
宣傳，在此先謝謝大家。
走之前，我想就這次來我的收穫和體會跟大家分享。

這一次我和張榮順副主任應特區政府的邀請來香港訪
問，雖然時間很短，但都感到有蠻多的收穫，非常滿
意。在此我首先感謝特區政府的盛情邀請，和所作的周
到的安排。
在這兩天多的時間裡，我非常高興，實現了一個我長

久的一個願望，親自到香港來拜訪香港法律界的同行，
與律政司、大律師公會與律師會的許多老朋友，在這裡
相見，我們敘舊暢敘友情，就我們關心的廣泛的法律問
題進行了交流和溝通。在這個當中，我們都提到十八屆
三中全會決定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征程，必將給兩
地的經貿合作和投資合作，提供巨大的商機。而且為法
律界開展法律服務業務提供廣闊的天地，所以我們都期
待能夠抓住這個寶貴的時機，能為國家的發展、為香港
的繁榮貢獻我們的力量，作出應有的成績。
這次到香港來，我還有一個重要收穫，就是與香港政

府各個部門的負責人，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就行政長官普
選問題，從法律的角度進行了深入的座談和交流。我現
在想談談我在這個方面的三點比較突出的收穫和體會。

「現在首要將公眾諮詢工作做好，

提出一個有廣泛社會共識的普選方案」

第一點，通過與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交談，大家都知
道我去禮節性地拜訪他，還通過和特區政府政改諮詢工
作小組，以至政府高官們的座談和交流，我深切的體會
到特區政府對落實普選充滿了信心。按照《基本法》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規定，推進普選，落實普選，立場是
堅定的、是明確的。現在首要的是將即將開始的公眾諮
詢工作做好，能夠包容協商，群策群力，集思廣益，把
廣大香港市民對普選的期待，轉化為理性的討論，能夠
提出一個讓各個方面都接受的、有廣泛社會共識的普選
方案。這是我第一點的收穫和體會。
第二點，我深切地體會到廣大的香港市民非常珍惜自

己的民主權利，而且對如期實現普選有很高的期待。我
看到更多的香港市民非常尊重、十分尊重《基本法》，
願意通過理性的平和的討論，能夠盡快的提出和形成一
個能有廣泛社會共識的普選辦法，早日實現普選。我想
這個香港的主流民意必須尊重。
第三個收穫，我深切地體會到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

香港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國際大都市，長期形成了海納百
川，求同存異，理性務實，兼容並包的這樣一個平和理
性的優良傳統。所以我深切體會到香港的廣大市民，習
慣於按照法律，在法治的軌跡上來處理問題。

「中央、特區和廣大香港市民的目標是

一致的，我們一起努力把普選落實好」

我就想起當年制定前無古人、史無前例的，具有國際
和歷史意義的《基本法》這麼一個大法，儘管當時也有

很多爭議，但是在中央政府和廣大香港市民的共同努力
下，這部法律制定出來了，那麼今天我們在討論來制定
落實第四十五條這個普選制度的時候，我想我們沒有理
由不把它搞出來，我也相信我們有這個能力，能完滿制
定出這個普選制度。那麼我也深切體會到在這個問題
上，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廣大香港市民的目標是一致
的，有了共同的目標，有了共同的責任，所以我們一起
努力把普選落實好。
另外，我想借這個機會也要感謝廣大的香港市民給我

這次一個闡釋的機會，就是讓我能夠就香港《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當中，有關普選規定的立法
過程、立法本義和現有法律規定的正確含義介紹給大
家，也通過你們作了比較充分的宣傳報道。
我想這有利於澄清社會上以往出現的一些誤言誤語，

能夠使大家循 一個正確的方向來推進政改。
最後，我還要表示這一次應特區政府正式邀請來訪

問，我還想多來，也希望特區政府還繼續邀請我。我昨
天也跟兩個律師會的朋友說，他們要是不邀請，我也希
望你們來邀請我，我要多來跟大家共同探討溝通和交
流，這也是我分內的工作，我想在此把我的體會和收穫
跟大家分享，謝謝各位。

「四十五條裡講提名委員會的時候，

它的主詞是講一個機構，

沒有講提委會成員來提名」

記者：《基本法》四十五條沒有寫到機構提名，沒有

寫到集體意志選出特首候選人，請問你這個解釋是怎麼

出來的？而且在法律上沒有寫到的意思，如果要在香港

體現，會否要重新解釋《基本法》，人大常委會會否啟

動這個解釋程序？

李飛：昨天在兩個講話裡，我都從立法過程、立法原

意，和對條文的正確理解，講到了四十五條第二款的這
個規定。我想再重述一下，因為當年起草《基本法》的
時候，對這個以甚麼方式來提名有多種方案。經過反覆
的諮詢，充分的討論，最後形成是用一個有廣泛代表性
的提名委員會，按照民主程序來提名，因為當時立法提
出這個方案的時候，它背後是有很多具體考慮的，其中
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和選舉委員會不一樣。
大家都知道《基本法》附件一規定的選舉委員會，它

的提名是由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來提名，過去是100名聯
署提出一個候選人，經過修改以後現在是150名聯署提
名一個候選人，那麼你可以看到在四十五條裡，它在講
提名委員會的時候，它的主詞是講一個機構，它沒有講
提名委員會的成員來提名，這是我回答你為甚麼它是一
個機構提名。
那麼既然是機構提名，機構怎麼顯示它的意志呢？它

就要通過一個法律程序，能夠把這個機構裡所有人的意
見，能把它集體的反映出來，而不是說裡面的某部分人
的意見。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要找到一個反映集
體的意志的民主程序，這就是現在說的我們要探討的民
主程序怎麼來實現。這個民主程序我昨天講了，它要體
現三個要求：第一個，所有提名委員會的成員參與提名
的時候的權利是平等的；第二個，對所有的合資格的參
選人都可以請他來提名；第三個，推出來的候選人應該
體現是一個機構提名的這樣一個性質。

「從基本法對行政長官提的一些法律要

求，他都必須要忠實來執行基本法，

要向中央負責」

記者：你提到「愛國愛港」的要求，要用法律形式，

還是用指引的方式，有沒有「白紙黑字」，還是提名委

員會作「政治審查」？候選人數目有否上限？

李飛：關於行政長官應當由「愛國愛港」人士來擔
任，我想昨日我兩個講話裡有很長的論述，我就不想
再重複。怎麼體現「愛國愛港」？我昨天也講了。實
際現在《基本法》裡就有。為甚麼呢？因為從香港的
法律地位，從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從《基本法》對
行政長官提的一些法律要求，他都必須要忠實來執行
《基本法》，要向中央負責。所以你想，他只要是真心
實意的擁護《基本法》，他來履行《基本法》，他應該
是一個「愛國愛港」的，相反的話呢，那麼就不好說
啦。
至於剛才你講提名的人數，正是現在需要討論的。為

甚麼呢？和剛才女士（記者）提到的有關連。「機構提
名」它一定要確定提多少人，不能漫無邊際的提，也不
能提得太少，它要有競爭性，但是我昨天講，又不能過
多，讓民眾無從來選擇，而且過多的話也容易造成一些
很高昂的選舉成本。謝謝你。
記者：關於「集體提名」及「集體意志」的問題，之

前有一個說法是「少數服從多數」，在推薦的人裡面要

成為正式的候選人，要提名委員會過半數人支持嗎？現

在候選人數目最多有8個，在未來的選舉裡面是否可以

有8個候選人，會否覺得太多？

李飛：關於候選人的人數問題，我剛才已經回答了，
這是下一步要討論的問題。關於你講的「集體提名」，
這個怎麼就能體現是一個民主的形式，這正是下面要討
論的問題，我想它可以有多種形式，但是一定能夠體現
出它是集體來提出若干名候選人。
記者：要過半數嗎？

李飛：這個是一般理解。但是我想恐怕等討論起來，
相信香港廣大市民還是有很多智慧的。
記者：你昨天多次講到特首的人選要「愛國愛港」，

如果香港人屬意的那位特首人選是會跟中央對抗，那中

央會怎樣做？這個責任是否會落在提委會的身上，他們

要負責去「篩走」那個人？

李飛：我都要佩服你這個創設的想像力。我是充分相
信廣大香港市民，因為只要是按照《基本法》規定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規定，按照最終要通過的選舉規則，我
想提名委員會也好，廣大的香港市民也好，他們會選出
一個中央信任的、港人擁護的、有管治能力的行政長
官。

「基本法現在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

第四十五條第二款，

就是提名委員會來提名」

記者：是否否定了「公民提名」？

李飛：我昨日反覆的講，在起草《基本法》的時候，
普選的時候怎麼提名？有很多的方案，我要跟你列舉能
列舉十幾個，所以我就不跟你列舉了。我就強調一條，
《基本法》現在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剛才我反覆講，
第四十五條第二款，你們在座的都是大學畢業的，肯定
都看得懂，就是提名委員會來提名，就是《基本法》這
個憲制性法律把提名權只授予了提名委員會，我就回答
這些。謝謝大家。
（記者根據記者會現場錄音整理，標題和小題為編者

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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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珠及周融主講，解釋「佔中」的違法本質。 莫雪芝 攝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及香港留學生會等團體舉辦講座，由譚

惠珠及周融主講，解釋「佔中」的違法本質。 莫雪芝 攝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及香港留學生會等團體舉辦講座，由譚

惠珠及周融主講，解釋「佔中」的違法本質。 莫雪芝 攝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及香港留學生會等團體舉辦講座，由譚

惠珠及周融主講，解釋「佔中」的違法本質。 莫雪芝 攝


